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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处消息更新: 实施库存股份制度及推动无纸化方式作出公司
通讯  

 

于 2025年 1月 8日，香港立法会通过《2024年公司（修订）条例草案》。相关修订条例（即

《2025 年公司（修订）条例》）将于 2025年 4月 17日生效。 

 

相关修订条例之主要变更如下： 

 

(a) 库存股份制度 

 

 香港注册成立上市公司可根据此新制度持有回购股份为库存股份。此新制度乃因应 2024年

6 月《上市规则》的修订，删除上市公司（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注册成立）须注销回购股份

的规定，让公司可以库存方式持有该等股份（如其注册成立所在地的法律及组织章程允

许）； 

 上市公司可注销、转让（不论是否以某代价）或出售库存股份； 

 任何库存股份的转让或出售均须符合适用于公司配发新股份的批准要求；及 

 上市公司须在注销、出售或转让库存股份之日起 15 天内将指定格式的表格交付给公司

注册处处⻓。 

 

请浏览公司注册处刊登的资料全文如下： 

 

 专题部分（包括常⻅问题）：按此； 

 对外通告第 2 / 2025 号：按此；及 

 经修订及新增表格：按此。 

 

(b) 无纸化方式作出公司通讯 

 

 香港注册成立上市及非上市公司可在以下情况以默示同意机制通过网站发布公司通讯：  

 公司的章程细则（或债权证文书）载有条文（不仅保持缄默），表明该等公司一般而

言可通过网站（不仅只以电子形式）向其成员／债权证持有人发布公司通讯；及 

 公司已向有关成员或债权证持有人发出单次通知，告知他们该安排； 

 章程细则范本已作出修订，以便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 章）组成的新公司采用默示

同意机制； 

 鉴于上市公司的成员或债权证持有人可通过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提供的「讯息提

示」服务，以收取上市公司信息的实时通知，采用默示同意机制的上市公司每次在网站

上载公司通讯时无须向成员或债权证持有人发出另行通知； 

 

 

 

 

https://www.cr.gov.hk/sc/legislation/co2025/tsr/overview.htm
https://www.cr.gov.hk/tc/publications/docs/ec2-2025-c.pdf
https://www.cr.gov.hk/sc/legislation/co2025/tsr/form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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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在公司网站上载新的公司通讯时须发出另行通知的要求继续适用于非上市公司，除

非该公司已征得其成员或债权证持有人的明确同意，才可免却另行通知要求；及 

 公司应提升其网⻚的无障碍程度，并在通过网站发布公司通讯时，应采取适当的网络安

全及反诈骗措施。 

 

请浏览公司注册处刊登的资料全文如下： 

 

 专题部分（包括常⻅问题）：按此； 

 对外通告第 3 / 2025 号：按此； 

 《公司在默示同意机制下通过网站作出通讯的良好作业模式指引》：按此；及 

 更新版《公司与外间的通讯指引》：按此。 

 

  

 

 

 

https://www.cr.gov.hk/sc/legislation/co2025/promotepaperless/overview.htm
https://www.cr.gov.hk/tc/publications/docs/ec3-2025-c.pdf
https://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GuidanceNote_goodpractice-c.pdf
https://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Guide_CommunComp-c.pdf
https://www.cr.gov.hk/tc/publications/docs/ec8-2023-c.pdf

